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申请校内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（2025年版）
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

申请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（校内）
	个人基本信息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职称
	
	行业任职

资格
	
	最高学历/学位
	
	取得学历/学位院校
	

	现任职务
	
	所在单位
	

	工号
	
	手机
	
	电子邮箱
	

	申请指导专业
	

	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
	

	研究生培养经验

	年度
	招生人数
	毕业人数
	获学位人数
	研究生培养单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可开设研究生课程或专题报告

	课程类别
	课程或专题报告名称

	
	

	
	

	
	

	实务经历

	起讫时间
	工作内容及职务
	备注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近三年代表性科研成果（限填5项）

	著作/论文名称
	出版社/期刊名称
	出版/发表时间
	类型/级别
	作者排名/独立撰写字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近三年主持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
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
	项目编号
	起讫时间
	经费（万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近三年获省部级及以上级别奖项

	成果名称
	获奖名称、等级、时间
	署名排序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近三年主持的横向科研项目
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
	项目编号
	起讫时间
	经费（万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近三年获得的国家专利

	名称
	类型
	专利号
	证书号
	授权公告

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所在单位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盖章）：
 年    月    日

	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

	主席（签名）：
学位评定委员会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申请指导专业填写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名称（每表限填1个专业）。

2.“可开设研究生课程或专题报告”的授课对象为拟指导专业的硕士研究生；“课程类别”指公共课、专业课或专题报告，课程名称见相关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（详情可咨询相关学院）。

3.“近三年代表性科研成果”中“类型”指专著、译著或教材。

4.表内所有内容均为必填项，如确无内容可填“无”。

5.本表要求双面打印。




